
保
険
医
又
は
保
険
薬
剤
師
の
登
録

健
康
保
険
法
︵
大
正
十
一
年
法
律
七
十
号
︶
第
七
十
一
条
第
一
項
の
規
定
に
基
づ
き
︑
次
の
と
お
り

北
海
道
厚
生
局
長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神
ノ
田
　
昌
博

保
険
医
及
び
保
険
薬
剤
師
の
登
録
を
行
っ
た
の
で
︑
保
険
医
療
機
関
及
び
保
険
薬
局
の
指
定
並
び
に

保
険
医
及
び
保
険
薬
剤
師
の
登
録
に
関
す
る
政
令
︵
昭
和
三
十
二
年
政
令
第
八
十
七
号
︶
第
六
条
の

規
定
に
基
づ
き
︑
公
示
す
る
︒

令
和

年

月

日

公示

登　
録　
の　
記　
号　
番　
号

氏　

名　

登

録

年

月
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〇
七

星
　
葵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　
十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〇
八

奥
　
真
珠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一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〇
九

渡
利
　
真
子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三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一
〇

阿
部
　
美
空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七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一
一

吉
村
　
茉
莉
花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八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一
二

石
橋
　
真
子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八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一
三

角
田
　
美
笛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八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一
四

森
田
　
翔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九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一
五

大
瀧
　
将
太
郎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　
九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一
六

永
嶋
　
可
奈
子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　
九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一
七

髙
橋
　
浩
毅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十
三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一
八

西
山
　
慧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十
三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一
九

赤
田
　
拓
磨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十
五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二
〇

北
村
　
優
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十
五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二
一

谷
本
　
真
莉
子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十
五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二
二

宮
崎
　
凌
成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十
五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二
三

山
本
　
龍
之
介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十
五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二
四

浅
島
　
梨
沙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二
十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二
五

岡
田
　
桃
奈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二
十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二
六

小
澤
　
悠
佳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二
十
日

八

五

二
十
一



登　
録　
の　
記　
号　
番　
号

氏　

名　

登

録

年

月
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二
七

小
田
島
　
史
穂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二
十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二
八

完
山
　
百
合
乃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二
十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二
九

菊
池
　
夏
菜
子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二
十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三
〇

木
村
　
竜
大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二
十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三
一

國
澤
　
綾
恭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二
十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三
二

齋
藤
　
大
成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二
十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三
三

下
手
　
琴
葉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二
十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三
四

谷
口
　
創
介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二
十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三
五

戸
田
　
壮
太
郎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二
十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三
六

山
下
　
優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　
二
十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三
七

加
賀
　
愛
弥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三
八

神
谷
　
茂
之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三
九

山
村
　
成
慶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四
〇

山
﨑
　
悠
平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四
一

大
久
保
　
諒
一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四
二

片
瀬
　
瑛
司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四
三

木
田
　
和
希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四
四

倉
部
　
幸
治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四
五

駒
野
　
仁
美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四
六

曽
我
部
　
友
綺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四
七

畑
中
　
宏
太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四
八

松
岡
　
慧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七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四
九

福
嶋
　
奈
桜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七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五
〇

井
澤
　
莉
子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一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五
一

植
木
　
陽
向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一
日



登　
録　
の　
記　
号　
番　
号

氏　

名　

登

録

年

月
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五
二

奥
田
　
韻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一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五
三

塚
本
　
美
羽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一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五
四

松
田
　
真
衣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一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五
五

松
本
　
清
か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一
日

北
医
　
三
五
九
五
六

宮
内
　
盛
弥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一
日



保
険
医
又
は
保
険
薬
剤
師
の
登
録

健
康
保
険
法
︵
大
正
十
一
年
法
律
七
十
号
︶
第
七
十
一
条
第
一
項
の
規
定
に
基
づ
き
︑
次
の
と
お
り

北
海
道
厚
生
局
長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神
ノ
田
　
昌
博

保
険
医
及
び
保
険
薬
剤
師
の
登
録
を
行
っ
た
の
で
︑
保
険
医
療
機
関
及
び
保
険
薬
局
の
指
定
並
び
に

保
険
医
及
び
保
険
薬
剤
師
の
登
録
に
関
す
る
政
令
︵
昭
和
三
十
二
年
政
令
第
八
十
七
号
︶
第
六
条
の

規
定
に
基
づ
き
︑
公
示
す
る
︒

令
和

年

月

日

公示

登　
録　
の　
記　
号　
番　
号

氏　

名　

登

録

年

月

日

北
歯
　
一
一
〇
八
九

横
山
　
ま
い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
北
歯
　
一
一
〇
九
〇

田
村
　
怜
華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
北
歯
　
一
一
〇
九
一

土
樋
　
奏
乃
子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七
日

北
歯
　
一
一
〇
九
二

加

　
志
織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
北
歯
　
一
一
〇
九
三

北
所
　
昌
尚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
北
歯
　
一
一
〇
九
四

河
野
　
怜
華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
北
歯
　
一
一
〇
九
五

鈴
木
　
亨
昌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
北
歯
　
一
一
〇
九
六

船
越
　
悠
太
郎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
北
歯
　
一
一
〇
九
七

宮
﨑
　
真
拓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
北
歯
　
一
一
〇
九
八

吉
川
　
学
哲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
八

五

二
十
一



保
険
医
又
は
保
険
薬
剤
師
の
登
録

健
康
保
険
法
︵
大
正
十
一
年
法
律
七
十
号
︶
第
七
十
一
条
第
一
項
の
規
定
に
基
づ
き
︑
次
の
と
お
り

北
海
道
厚
生
局
長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神
ノ
田
　
昌
博

保
険
医
及
び
保
険
薬
剤
師
の
登
録
を
行
っ
た
の
で
︑
保
険
医
療
機
関
及
び
保
険
薬
局
の
指
定
並
び
に

保
険
医
及
び
保
険
薬
剤
師
の
登
録
に
関
す
る
政
令
︵
昭
和
三
十
二
年
政
令
第
八
十
七
号
︶
第
六
条
の

規
定
に
基
づ
き
︑
公
示
す
る
︒

令
和

年

月

日

公示

登　
録　
の　
記　
号　
番　
号

氏　

名　

登

録

年

月

日

北
薬
　
一
八
九
二
一

大
和
田
　
真
以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八
日

北
薬
　
一
八
九
二
二

佐
藤
　
久
美

令
和
　
　
八
年
　
四
月
二
十
七
日

八

五

二
十
一


